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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2 月 4 日，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9 名董事全部出席了本

次会议，其中独立董事 3 名，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17 年 2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颜军先生主持，出席会议董事经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等有关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实施后总股本的变化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1、《公司章程》“第八条”原为：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现修订为： 

第八条 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上述条款修订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鉴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绘宇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上海智建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事项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

扩大至 623,180,110 元，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1）“第六条”原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7,900,600 元。 

现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23,180,110 元。 

（2）“第十九条”原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77,900,60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

股 577,900,600 股，没有其他种类股。（股东持股情况见附表）。 

现修订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23,180,11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

股 623,180,110 股，没有其他种类股。（股东持股情况见附表）。 

（3）《公司章程》附表（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明细表）根

据股东持股情况进行对应修订。 

    上述条款修订事项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提请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授权董事会办理变更手续，即议案十一：《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之 7．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根据发行结

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

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相关股本变更经本次董事会审议后即可生效，无需再次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情况：表决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优化公司管理架构，突出发挥董事会在制定公司

中长期经营方案和整体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作用，做实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股东大

会、董事会作出的各项决议，根据公司董事长颜军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颜

志宇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蒋晓华先生担任常务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授权董事长颜军先生签署与本次工商变更登记

的有关文件。 

颜志宇先生，生于 1984 年 3 月，中国国籍，毕业于河北工程大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学士。曾在青建集团股份公司国际事业本部物流部先后任科员、

副处长兼国际事业本部团支部书记；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5 月担任本公司总经



理助理；2011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4 年 5 月至今任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颜志宇先生与公司董事长颜军先生为叔侄关系，与公司其他 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蒋晓华先生，生于 1978 年 8 月，中国国籍，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物理电

子学，硕士。自 2002年起，蒋晓华先生先后于欧比特公司任系统部研发工程师、

IC设计部高级工程师、IC设计部经理、技术研发部部长。2009 年 6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2010年 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蒋晓华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

公告。 

表决情况：表决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颜军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周克伟先生担任财务总监一

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周克伟先生，生于 1970 年 7 月，中国国籍，毕业于空军徐州后勤学院，军

队财务管理硕士。1989 年入伍，在部队长期从事装备财务管理工作；2015 年 6 月

至 2016 年 5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6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周克伟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

公告。 

表决情况：表决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定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星

期二）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提交的《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表决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2月 6日 




